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8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

可

[2011]1417

号

"

核准，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5,862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14.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20,68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3,774,198.00

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766,905,802.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

2011

）中勤验字第

0906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本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已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2011

年

2

月

19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的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完成了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450000400001145

，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

"

壹亿柒仟伍佰捌拾叁万陆仟人民

币

"

变更为

"

贰亿叁仟肆佰肆拾伍万陆仟人民币

"

，公司的类型由

"

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

为

"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

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范围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2011-06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拟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362

号）和《关于完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经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全资子

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利禾

"

）申报，北京市科委、财政局、国税

局、地税局组织专家评审，公司及东方利禾拟被认定为北京市

2011

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自

2011

年

11

月

23

日起开始公示，公示期为

15

个工作日。 详见北京市科委网站通知公告栏。

（

http://www.bjkw.gov.cn/n1143/n1240/n1405/n1901/8982395.html

）

公司及东方利禾现执行

25%

的所得税税率，根据相关规定，认定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自

认定当年起三年内， 所得税税率按

15%

的比例征收， 即公司和东方利禾如获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从

2011

年开始将执行

15%

的所得税税率，将对公司今后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东方利禾尚处于公示期内，尚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能否

最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1-047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以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2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

10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4

、会议由董事长鲁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

议。

5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建立

<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为完善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做好内幕信息保密工作，有效防范和打击内幕交易等证

券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25

日下发的证监会公告

[2011]30

号《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闽证监公司字

[2011]66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公司建

立《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1-027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陈新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不再负责本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保荐期已结束，为更好地履行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 平安证券决定指派保荐代表人崔岭先生接替陈新军先生担任本

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等事项的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崔岭先

生和栾培强先生。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附：崔岭先生简历

崔岭先生，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

）、中国金融学院经济学学士、全国首批保荐代

表人之一。 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十多年， 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国联联合 （

600358

）、 山鹰纸业

（

600567

）、好当家（

600467

）、合肥三洋（

600983

）、东源电器（

002074

）、新海宜（

002089

）、东华

科技（

002140

）、海得控制（

002184

）、合兴包装（

002228

）、罗莱家纺（

002293

）、爱尔眼科

（

300015

）、金通灵（

300091

）、天马精化（

002453

）、通达动力（

002576

）等

IPO

项目以及嘉宝集

团（

600622

）、海螺水泥（

600585

）、国元证券（

000728

）等再融资项目的保荐承销工作，先后已

担任近十个项目的签字保荐代表人，具有丰富的项目运作、协调和业务创新能力。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暨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２３３

号和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２６２

号文核准，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１６

，

０３８

，

４０５

股

暨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输配电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４．７８

元

／

股。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１１４

号文批准，公司

Ａ

股股票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股票简称“上海电气”，股票代码为“

６０１７２７

”。

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暨换股吸收合并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

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承诺：“自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将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集团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５７．７８％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３

、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电气总公司。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持有

人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上市流通日期

电气总公司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上市流通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电气总公司持股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合计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４１

，

６２６

，

１６２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９

，

８５０

，

７１４

，

６６０

２

、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

，

９７２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０ ２

，

９７２

，

９１２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合计

５

，

４１４

，

５３８

，

１６２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股份总数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０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６

债券简称：

０７

深高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５

债券简称：

１１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的会议通知，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

，

１８０

，

７７０

，

３２６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为

２

，

１８０

，

７７０

，

３２６

股。出席及

委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登记表决的股东共

５

名，代表股份总数

１

，

５００

，

８７７

，

７４１

股，占本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８２％

。 详情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５

名

其中

：

内资股股东

４

名

外资股股东

１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

，

５００

，

８７７

，

７４１

股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８５

，

４７７

，

７４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８．８２％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５．７３％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３．０９％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于议案一中，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联系人（包括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应当回避表决，所持有的股份按照相

关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计入该议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因此，就议案一而言，有表

决权股份的总数为

１

，

０７０

，

９９４

，

４３９

股，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４３４

，

６３７

，

８５４

股。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海主持。 所有议案均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

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公司在任董

事

１２

人，其中，董事杨海、吴亚德、李景奇、谢日康、张杨、丁福祥、王海涛、张立民共

８

人出席了

会议，董事赵俊荣、林向科、赵志锠、林怀汉因公务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其中，监事何

森、方杰共

２

人出席了会议，监事钟珊群因公务未能出席；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廖湘文、龚涛涛出席了会议。另外，公司律师、公司就议案一项下交易委聘的独立财务顾问以

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有关委托建设管理合同及其项下的交易的决议案：

（

１

） 批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由本公司（作为受托方）与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项目公司”）（作为委托方）签订的名为《委托管理（代建）合同》的合同（“委托建设管理

合同”），据此，本公司接受项目公司委托进行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的建设管理；而有关的

交易并获批准、确认及追认；及

（

２

）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或获董事会授权的本公司任何董事代表本公司签订委

托建设管理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以及作出彼等认为必要或恰当的行动和事宜，以落实委托建

设管理合同及其项下的交易或使其生效。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２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批准修订公司章程， 并授权公司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董事会秘书处理与修订公司章程相

关的各项报批、披露、登记及备案等手续，以及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和上市地交易所和相关监

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对修订稿进行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文字性修改（如有）。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投票总数

１．

４３４

，

６３７

，

８５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３４

，

６３７

，

８５４

内资股

：

１４９

，

１６０

，

１１３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８５

，

４７７

，

７４１

外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０

２．

１

，

４９４

，

２１９

，

７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４９４

，

２１９

，

７４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７８

，

８１９

，

７４１

外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０

议案一已获超过一半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为普通决议案。议案二已获超过三分之二票数

赞成，获正式通过为特别决议案。 在对议案一的表决中，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有关议案一的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的公告和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的通函；有关议案二的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公告和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的通函。 上述公告和通函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披露。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钟钦律师出席会议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性的意见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11-091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伟国主持，经出席会议董事讨论审议，形成如

下决议：

1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6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5000

万元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

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486

证券简称： 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11-092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召开监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向仍源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

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

,

其中监事曹军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1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6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5000

万元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

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11-093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

资金缺口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超募资金到位与管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228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5,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发行价为

10.90

元，共募集资金

566,8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3,785,040.00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33,014,960.00

元， 其中超募资金净额为

268,234,

960.00

元。

2010

年

11

月

12

日，经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中的

6,11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使用

7,700

万元的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该

7,700

万元资金已按时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1

年

6

月

1

日，经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中的

5,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嘉麟杰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公司自有户外运动用

品品牌的建设。

二、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1

、拟使用

26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募

投项目顺利完工投产，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

26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

资金缺口。

根据公司高档织物面料生产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

"

募投项目

"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

初步匡算，项目建设投资约为

26478

万元。 目前募投项目的建设已接近尾声，根据公司工程

项目负责人和财务部门的估算，项目最终完工所需资金尚存在约

2600

万元缺口，主要原因是

自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日至今原材料和人工价格的普遍上涨。 基于此，经公司管

理层审慎研讨决定，拟使用

26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

本次使用

26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将有助于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完工

投产， 提高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2

、拟使用

5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加公司原材料的采购储备能力，

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的有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

拟使用

5,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使用期满后，公司将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补充流动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如下：

1

、补充

3,500

万元流动资金用于纱线原材料采购；

2

、补充

700

万元流动资金用于支付产品委外加工费；

3

、补充

500

万元流动资金用于煤电动力采购；

4

、补充

300

万元流动资金用于支付运费；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承诺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审批程序

2011

年

11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均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也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明确表示同意使用

26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使用

5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

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四、保荐机构专项意见结论

公司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1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必要性；

3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4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实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5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实施后，公司尚有

8,113.50

万元超募资金未使用。 本保荐机构

将持续关注公司超募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确保其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与他人、委托理财等财物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

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兴业证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６９

号天骜大厦

１４

层

通讯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证券大厦

１３

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福建投资集团 指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

、

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人

、

福建投资 指 福建投资企业集团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福建投资

、

福建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将分别所持的

１６４

，

２６５

，

７４６

股

、

１７

，

８２７

，

２９０

股

、

５

，

３４８

，

１８７

股转由福建投资集团持有

。

本报告

（

书

）

指 兴业证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１

、注册地：福州市湖东路

１６９

号天骜大厦

１４

层

２

、法定代表人：翁若同

３

、注册资本：壹佰亿圆

４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８７１６

５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６８７５３８４８－Ｘ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７

、主要经营范围：对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铁路运输等行业或项目的投资、开发；

对银行、证券、信托、担保、创业投资以及省政府确定的省内重点产业等行业的投资；资产管

理。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８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５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１０２６８７５３８４８Ｘ

１０

、股东情况：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１

、通讯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证券大厦

１３

层

１２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翁若同 董事长 中国 福州 无

王会锦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福州 无

陈山平 副董事长 中国 福州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合计持有在

港交所上市的闽信集团有限公司（

００２２２．ＨＫ

）

４６．９３％

股权。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无偿划转股份的目的

本次福建投资转让兴业证券股份，系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部分省属企业整合重组

方案的批复》（闽政文〔

２００８

〕

３２８

号）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部分省

属企业整合重组的通知》（闽国资企改〔

２００８

〕

１４９

号）的精神，将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与福建投

资企业集团公司、福建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公司合并重组设立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福建投资集团承继福建投资、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福

建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兴业证券股份。 福建投资集团承诺：成为兴业证券股东后，自持

股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受让的兴业证券股份（因兴业证券合并、分立、重组、风险处置

等特殊原因，所持股份经证监会批准发生转让或者变更的除外）。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福建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兴业

证券

２４９．５８２１

万股，孙公司福建省投资担保公司持有兴业证券

４９６６．１７３７

万股。

二、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福建投资集团与福建投资、福建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的《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福建投资、福建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将分别所持的

１６４

，

２６５

，

７４６

股、

１７

，

８２７

，

２９０

股、

５

，

３４８

，

１８７

股转由福建投资集团持有。

三、本次无偿划转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一）本次所受让股份权利限制说明

根据福建投资在兴业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做出的承诺：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慎监管的

有关要求，证券公司在申请

ＩＰＯ

上市监管意见书前三年内发生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的，控股

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增持的，承诺自持股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转让，其他新增持公司股份的股东

承诺自持股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由于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

指引第

１０

号》的有关规定，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可不受持股期限的限制；但入股股东应符

合持股期限的限制规定，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拟划转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说明

上述股份无偿划转中涉及的兴业证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等使

该部股份存在权利瑕疵的情况。

四、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尚需批准部门的名称及批准进展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批同意。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兴业证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签署日之前

６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曾有过买卖兴业证券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出让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出让方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五、福建投资集团与福建投资签订的《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等

７

户上市公司国有股

东所持股份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股票简称 兴业证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福州市湖东路

１６９

号天骜大

厦

１４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２

，

１５７

，

５５８

股 持股比例

：

２．３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８７

，

４４１

，

２２３

股 变动比例

：

８．５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 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 续

增加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公司董事会发布了

２０１１－０４７

号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

（

该公告已刊

登于当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发布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内容如

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３

、

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２

：

３０

召开

；

（

２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

（

３

）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星期四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

股东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

，

应按本通知第六条规定的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

并在会前提交公司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６

、

会议地点

：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１１３

号国电大厦

５

楼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为国电长源

（

河南

）

煤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４１

号

《

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

２．

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武汉燃料公司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４３

号

《

关于参与国电

武汉燃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与关联方形成关联共同投资的公告

》。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号

《

国电长源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４．

关于转让公司所属水电企业资产

（

股权

）

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４６

号

《

关于转让公

司所属水电企业资产

（

股权

）

的关联交易公告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

、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帐户卡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登记日证券商出具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拟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３０

至

５

：

３０

，

到湖北省武汉市洪

山区徐东大街

１１３

号国电大厦

２９１１

室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本次股东大会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９６６

；

２．

投票简称

：

长源投票

；

３．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

，“

长源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

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序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为国电长源

（

河南

）

煤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武汉燃料公司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转让公司所属水电企业资产

（

股权

）

的议案

４．００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公司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１１３

号国电大厦

（

邮编

：

４３００６６

）。

联系电话

：

０２７－８８７１７１３６

、

８８７１７１３７

传真

：

０２７－８８７１７１３４

，

联系人

：

张明清

２．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

六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公司

（

个人

）

出席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对

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国电长源

（

河南

）

煤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武汉燃料公司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４．

关于转让公司所属水电企业资产

（

股权

）

的议案

注

：

请在表决结果的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项下

，

用

“（”

标明表决结果

。

同一议案只能标明一处表决结果

，

或

“

同意

”

或

“

反对

”

或

“

弃权

”，

都未标明的视为弃权

，

标明了两处或三处的视为无效

，

计入无效票数

。

关联股东对议案

２

、

４

回避表决

。

委托人

（

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有效期限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日期

：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重新打印均有效

。

五

、

其它事项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

总议案

”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

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

５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６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

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